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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闲置募

集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上述募集资金，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

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

年之内有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及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及第七届董事会

第四十七次会议，同意继续使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共计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董事会授权额度

内资金可进行滚动使用，使用期限分别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８０００

万元认购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理财产品，详情如下：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１

、 产品名称：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江渝财富“天添金”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２０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２

、 产品编号：

１２０１５１０２０

３

、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４

、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５

、 收益率：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４．１％

二、其他事项

１

、公司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认购时间 理财产品 认购金额 天数 年化收益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收益

凭证【金元

９１

天

１３９

期】

５０００

万元

９１

天

６．５％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银

２０

号

固定收益凭证

４０００

万元

８０

天

５．６％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收益

凭证【金元

９０

天

２４２

期】

４０００

万元

９０

天

５．４％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卓越计划

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２０００

万元

２８

天滚动

３．１％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保本型人民

币理财产品

１５００

万元

４１

天

３．７％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卓越计划

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６０００

万元

７

天滚动

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卓越计划

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６０００

万元

７

天滚动

２．７５％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认购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卓越计划滚动

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产品期限

７

天滚动。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上接B63版）

１１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５４７５

号

１０３３

室

法定代表：盛大 联系人：叶志杰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５３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６３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５－６３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１２

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１

号院

８

号楼

Ｃ

座

１７０１

室

法定代表：齐凌峰 联系人：阮志凌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１５１９８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１５８８３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５８－５０５０

网址：

ｗｗｗ．９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３

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教工路

１８

号

ＥＡＣ

欧美中心

Ａ

座

Ｄ

区

８０１

法定代表：陆彬彬 联系人：鲁盛

电话：

０５７１－５６０２８６１７

传真：

０５７１－５６８９９７１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００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４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

Ｂ

座

４６

楼

０６－１０

单元

法定代表：赵学军 联系人：张倩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８９８９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２１－８８５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２８０１１０

、

０１０－８５０９７３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ｒｖｅｓｔｗｍ．ｃｎ

１５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沈伟桦 联系人：王巨明

电话：

０１０－ ５２８５８２４４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９４２８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９９－５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６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

层

２２０８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１７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１８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２７７

号

３

层

３１０

室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９１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１９

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１８０７－５

室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ａ０９１８６６０．ａｔｏｂｏ．ｃｏｍ．ｃｎ

２０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郭坚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网站：

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２１

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中龙园

３

号

法定代表人：林卓

电话：

０４１１－８８８９１２１２

传真：

０４１１－８４３９６５３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４１１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ｔａｉｃｈｅｎｇｃａｉｆｕ．ｃｏｎ

２２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４１８８２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５６９６７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９３－６８８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ｍ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39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18

号

8

号楼嘉昱大厦

16

层

-19

层

法定代表人

:

唐建光

联系人

:

何晔

传真

:021-31081700

客户服务专线

:400-888-8688,021-31089000

(

三

)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

:

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

19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

19

楼

负责人

:

韩炯

联系电话

:021-31358666

传 真

:021-31358600

联系人

:

黎明

经办律师

:

吕红、黎明

(

四

)

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6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湖滨路

202

号普华永道中心

11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

李丹

联系电话

:(021)23238888

传真

:(021)23238800

联系人

:

黄靖婷

经办注册会计师

:

许康玮、黄靖婷

四、基金的募集

国泰上证

5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五、基金类型和存续期限

1.

基金类型

:

联接基金

2.

基金运作方式

:

契约型开放式

3.

基金的存续期间

:

不定期

六、投资目标

通过主要投资于目标

ETF,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

,

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七、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目标

ETF

、标的指数成份国债和备选成份国债。

为更好地实现基金的投资目标

,

本基金还可以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债券、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

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

资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在建仓完成后

,

本基金投资于目标

ETF

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

八、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目标

ETF

的联接基金

,

以目标

ETF

作为其主要投资标的

,

方便特定的客户群通过本基金投资目标

ETF

。本

基金并不参与目标

ETF

的管理。

在投资运作过程中

,

本基金将在综合考虑合规、风险、效率、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

,

决定采用一级市场申购赎回的

方式或二级市场买卖的方式投资于目标

ETF

。本基金投资于目标

ETF

的方式以申购和赎回为主

,

但在目标

ETF

二级市场

流动性较好的情况下

,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

,

减小与业绩比较基准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

,

也可以通过

二级市场交易买卖目标

ETF

。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

,

本基金与业绩比较基准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3%,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4%

。如因

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述范围

,

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离

度、跟踪误差进一步扩大。

九、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

上证

5

年期国债指数收益率

×95%+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

税后

)×5%

如果目标

ETF

变更其标的指数

,

或者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变更或停止上证

5

年期国债指数的编制及发布

,

或者上证

5

年期国债指数被其他指数所替代

,

或者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上证

5

年期国债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本基金的

标的指数

,

或者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于投资的指数推出

,

基金管理人依据维护投资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在履行适当程序后有权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并相应地变更业绩比较基准

,

而无须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债券基金

,

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金

,

高于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属于国债指数

基金

,

是债券基金中投资风险较低的品种。属于低风险、低收益的开放式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

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基金投资

１６

，

４７３

，

５７２．４３ ８３．６５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２

，

０１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２１

其中：债券

２

，

０１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２１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５１

，

５３５．８４ ２．８０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６５７

，

８３０．０５ ３．３４

９

合计

１９

，

６９３

，

７３８．３２ １００．００

2

、期末投资目标基金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上证

５

年期国债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 交易型开放式

国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１６

，

４７３

，

５７２．４３ ９１．３４

3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4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

，

０１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１５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

，

０１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１５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

，

０１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１５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１５０２０２ １５

国开

０２ ２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１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１５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9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若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

,

本基金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

,

以套期保值为主要目

的

,

有选择地投资于股指期货。套期保值将主要采用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期货合约。

本基金在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时

,

将通过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

,

并结合股指期货的定价模型寻求

其合理的估值水平。

本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虑股指期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特征

,

通过资产配置、品种选择

,

谨慎进行投资

,

以降低

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

法律法规对于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策略另有规定的

,

本基金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1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

本基金不能投资于国债期货。

12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况。

(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

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况。

(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９

，

３９３．３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９

，

２８０．２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６１９

，

１５６．５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５７

，

８３０．０５

(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守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

明书。

国泰上证

5

年期国债

ETF

联接

A: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８０％ ０．１５％ －５．１３％ ０．１３％ １．３３％ ０．０２％

２０１４

年度

７．０７％ ０．１６％ ５．２８％ ０．１１％ １．７９％ ０．０５％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

２．６２％ ０．１７％ ０．８５％ ０．１１％ １．７７％ ０．０６％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５．７０％ ０．１６％ ０．７２％ ０．１２％ ４．９８％ ０．０４％

注

:

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3

年

3

月

7

日。

国泰上证

5

年期国债

ETF

联接

C: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１０％ ０．１５％ －５．１３％ ０．１３％ １．０３％ ０．０２％

２０１４

年度

６．８８％ ０．１６％ ５．２８％ ０．１１％ １．６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

２．３４％ ０．１６％ ０．８５％ ０．１１％ １．４９％ ０．０５％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４．９０％ ０．１６％ ０．７２％ ０．１２％ ４．１８％ ０．０４％

注

:

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3

年

3

月

7

日。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3.

销售服务费

:

本基金从

C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

4.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5.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6.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7.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费和仲裁费

;

8.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9

、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10.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二

)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三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3%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

H=E×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投资组合中投资于目标

ETF

部分的基金资产净值不计提基金管理费。

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为已扣除本基金投资于目标

ETF

部分基金资产净值后的净额

,

金额为负时以零计。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

,

自动在月初五个工作日

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

,

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

延。费用自动扣划后

,

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

,

如发现数据不符

,

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

H=E×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人对本基金投资组合中投资于目标

ETF

部分的基金资产净值不计提基金托管费。

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为已扣除本基金投资于目标

ETF

部分基金资产净值后的净额

,

金额为负时以零计。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

,

自动在月初五个工作日

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

,

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

延。费用自动扣划后

,

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

,

如发现数据不符

,

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3.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25%

。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C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

H=E×

年销售服务费率

÷

当年天数

H

为

C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

为

C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

,

自

动在月初五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

,

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费用自动扣划后

,

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

,

如发现数据不符

,

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本基金持续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各项费用。

4.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4-10

项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支出

金额支付

,

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

四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

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五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

新的费率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六

)

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

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方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

投资管理活动

,

对

2015

年

4

月

20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

1

、在“重要提示”部分

,

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

;

2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中的相关内容

;

3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中的相关内容

;

4

、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 中代销机构中的相关内容

;

5

、更新了“九、基金的投资”中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

数据截止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6

、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

,

数据截止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7

、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

新增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披露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上述内容仅为本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

,

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欲查询本更新招

募说明书正文

,

可登录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gtfund.com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2015年 10月 2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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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基金长期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的公告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中国证监会

[2008]38

号公告）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

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

[2013]13

号）的原则和有关要求，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基

金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

"

长城信息

"

（证券代码：

000748

）、

"

杰赛科技

"

（证券代

码：

002544

）、

"

航天机电

"

（证券代码：

600151

）、

"

航天信息

"

（证券代码：

600271

）进行估值调整，自

2015

年

10

月

20

日起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基金的申购、赎回价格均以估值方法调整后当日计算的基金资产份额净值

为准。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

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11� � �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2015-090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5年第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以书

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礼豪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4.8

亿元的价格收购新余市新启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

60%

股权，本次

交易完成后，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暨发改委专项建设基金项目进展的公告》和《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11� � �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2015-091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发改委

专项建设基金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并购整合过程中，可能遇到因管理、财务、人事等因素而出现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后的融合能

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尚存在不确定性。

2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交易概述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收到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通知，根

据国家发改委下发的

2015

年第一批专项建设基金项目目录，公司

"

基于智能化物流产业链发展项目

"

列为国

家现代物流业

2015

年第一批专项建设扶持项目， 并由相关金融机构安排中长期优惠利率贷款予以扶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关于项目入选国家发改委第一批专项建设基金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86

）。

2015

年

10

月

20

日，公司与新余市新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启贸易

"

）、廖海辉先生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公司以

4.8

亿元的价格收购新启贸易持有的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烨辉公司

"

或

"

目标

公司

"

）

60%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烨辉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为公司

"

基于智能化物流

产业链发展项目

"

的具体实施项目之一，公司以收购形式迅速建立现代金属物流基地。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自有资金、银行借款和国家发改委专项建设基金等。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新启贸易基本情况

名称：新余市新启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分宜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四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廖海辉

注册资本：肆仟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521210017126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建材、五金交电销售；国内贸易；企业投资（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廖海辉先生持有新启贸易

100%

股权

公司与新启贸易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名称：廖海辉

身份证号码：

44062319**********

公司与廖海辉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烨辉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1995

年

1

月

24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番公路五沙段

28

号

法定代表人：廖海辉

经营范围：钢铁贸易、加工、仓储；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法律法规规定的专控、专营商品）；经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必须凭

有效许可证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股权结构

新启贸易持股

60%

，廖海辉先生持股

40%

。廖海辉先生已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3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烨辉公司资产总额为

756,997,354.10

元，负债总额为

789,473,660.29

元，净资产

为

-32,476,306.19

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701,992,474.23

元，净利润为

9,295,728.76

元（以上财务数据

已经审计）。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烨辉公司资产总额为

607,931,203.68

元，负债总额为

598,217,861.37

元，净资产

为

9,713,342.31

元，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583,604,543.72

元，净利润为

12,189,648.50

元（以上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新余市新启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廖海辉

（一）转让内容

1

、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的

60%

的股权（以下简称

"

标的物

"

）转让给乙方。

2

、甲方保证已向目标公司缴足了注册资本，不存在出资不实或抽逃注册资本的情况。

3

、甲、乙双方确认本次标的物转让的权益转让日为

2015

年

10

月

1

日。本次转让为目标公司资产负债的整

体转让。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的资产及债权债务由目标公司的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利或承

担股东义务。

（二）定价原则及转让价款支付

1

、在股权转让后，甲方及丙方承诺目标公司在

2015

年至

2017

年共

3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简称

"

目标净利润

"

）分别达到

3,500

万元、

8,000

万元、

9,000

万元。

2

、甲、乙双方同意按目标公司

2016

年的目标净利润（即

8,000

万元）作为估值基准，再乘以

10

倍作为目标

公司的估值，本次标的物的转让作价按照目标公司的估值乘以本次转让股权的份额进行计算。即甲、乙双方

同意本次标的物的转让作价为人民币

4.8

亿元。

3

、协议各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乙方应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

3

个工作

日内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20%

作为履约定金， 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再向甲方支付

股权转让款的

40%

。

4

、

2016

年度结束后，根据目标公司

2015-2016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之和（累计实

际净利润）除以相应年度目标净利润之和（累计目标净利润）计算当年累计目标净利润完成率，并以当年累

计目标净利润完成率乘以原来估值基准（即

8,000

万元）作为新的估值基准，再按本条第

2

款重新调整本次标

的物的转让作价（如当年累计目标净利润完成率不低于

100%

的不作调整）。乙方应于年度审计报告确认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的

50%

（如之前已多付的，多付部分由甲方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返还

乙方）。

5

、

2017

年度结束后，根据目标公司

2015-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之和（累计实

际净利润）除以相应年度目标净利润之和（累计目标净利润）计算当年累计目标净利润完成率，并以当年累

计目标净利润完成率乘以原来估值基准（即

8,000

万元）作为新的估值基准，再按本条第

2

款重新调整本次标

的物的转让作价 （如当年累计目标净利润完成率不低于

100%

或高于上一年度累计目标净利润完成率的不

作调整）。乙方应于年度审计报告确认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如之前已多付的，多付部

分由甲方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返还乙方）。

（三）费用承担

本次股权转让需要向政府主管部门缴纳的相关税费，由协议各方各自承担。

（四）变更与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但协议各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协议。

1

、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2

、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

、由于一方或多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本协议履行成为不必要。

4

、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协议各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5

、因本协议所规定的股权转让（包括股权转让所需要办理的变更手续）国家主管部门不予批准

的，本协议予以解除，甲方所收取的乙方款项应立即全额退还给乙方。协议各方所支付的费用各自承

担。

（五）违约责任

1

、因甲方违反本协议规定的义务导致本次股权转让无效的，甲方所收取乙方的款项应返还给乙方，并

从其收款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利息，直至款项全部清还之日止。由此造成的乙方损失（包括乙方

因此支付的费用）由甲方予以全额赔偿。

2

、本协议所规定的股权转让的条件已经成立但乙方拒绝办理股权转让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全额的

20%

支付违约金，甲方所收取乙方的款项在扣除乙方

应付的违约金后由甲方返还给乙方。由此造成的甲方损失（包括甲方因此支付的费用）由乙方予以全额赔

偿。

3

、股权转让后乙方未按照本协议规定的付款期限付款，甲方有权从其逾期付款日起以应付未付款为计

算基础按每日万分之五向乙方计收利息；逾期超过

30

天的，甲方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追讨欠款，逾期超过

90

天

的，甲方有权选择单方面解除合同，乙方应无条件将标的物退还甲方，并承担全部交易（含本次转让）的税费

及相关费用，由此导致甲方损失的应当由乙方负责全额赔偿，同时乙方支付甲方的履约定金甲方无须返还。

因乙方违约导致甲方主张权利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仲裁费、财产保全及财产保全担保

费、律师代理服务费、鉴定费、证人补助费、差旅费等）全部由乙方承担。

五、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收购的目的

（

1

）烨辉公司一直专业从事家电、汽车、

IT

、

OA

等行业用普碳钢板的加工、贸易、仓储物流服务，通

过近

20

年的精心经营，与国内、外主流钢厂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并在珠三角建立起庞大优质

的终端销售渠道， 从而打造出良性高效钢铁物流生态链和具有核心竞争优势、 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

式。

（

2

）烨辉公司拥有精明干练的管理团队，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精细化管理能力，能把下游终端企业的

需求与钢厂的产品进行深度的整合，在采购节奏、生产节奏、供货节奏、货款回笼节奏等方面能快速反应，并

通过年度定价、背靠背订价、协商定价等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跌价风险和库存风险，并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

（

3

）烨辉公司长期占据华南钢贸行业的制高点，在当地拥有良好的口碑和较强的市场影响力，行业发展

前景良好。

（

4

）本次交易属于钢铁服务行业的线上线下强强联合，能最大限度实现优势互补，与公司现有业务产生

协同效应，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并购后，烨辉公司能借助公司现有平台降低采购成本、扩大业务规模、释放

剩余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也能借助烨辉公司进一步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为线上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

仓储、加工、物流配送等线下服务，为更多线下客户提供电子商务、智能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等增值服务，

并最终实现上下游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跨地域资源的横向整合。

综上，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钢铁物流产业链，增强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并结合烨辉公司的业绩承诺，公司

以

10

倍

PE

的价格对其进行溢价收购。

2

、对公司的影响

（

1

）夯实实体物流基础，进一步扩大公司实体仓储规模，强化精细化加工体系，提升公司仓储加工生产

效率，提升服务的附加值并不断满足客户新的需求。

（

2

）积极整合行业资源，拓展市场空间。为公司的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提供良好的线下保障，实现线上线

下无缝对接。

（

3

）本次交易是落实公司战略发展安排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对公司

2015

年度经

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六、风险提示

1

、并购整合风险

公司取得烨辉公司的经营控制权后，在接管、规划、整合过程中，可能遇到因管理、财务、人事等因素而

出现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后的融合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进一步完善烨辉公司的管理结构、优化人员配置，保障烨辉公司在管理模式、经营方针、发展战略等方面

与公司保持一致性，促进烨辉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2

、行业风险

如行业经营环境恶化，可能导致烨辉公司未来业绩增长低于预期。

七、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11� � �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2015-092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关于下达

2015

年度顺德区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电子商务标杆企业、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和基地奖励、广货网上

行）的通知》（顺经发

[2015]311

号），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

2015

年度区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顺经发

[2015]225

号）和《关于印

发

<

顺德区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

的通知》（顺经发

[2015]209

号）要求，经过镇（街道）经济主管部

门推荐、专家评审和公示

,

同意给予公司专项扶持资金

50

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上述专项扶持资金。待收到上述资金后，将确认为递延收益，自资产和费用可

供使用时起，按照资产和费用的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11� � �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2015-093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浦小贷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

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佛山市顺德区欧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

亿元

对佛山市顺德区欧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欧浦小贷

"

）进行增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对佛山市顺德区欧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9

）。

2015

年

10

月

20

日

,

欧浦小贷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信息中除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贰亿元变更为人民币叁亿元，以及注册号由原来

的

440681000258115

变更为

91440606564563714Q

外，其余与之前没有变化。

变更后欧浦小贷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注册号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6564563714Q

名称：佛山市顺德区欧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第二工业区乐成路

7

号地欧浦（国际）物流钢铁交易中心

3

楼西面

法定代表人：陈礼豪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元

经营范围：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其他经批准的业务（凭有效的批准证明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0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38

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5

年

10

月

20

日起， 对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北京银行 （股票代码：

601169

）、 启明星辰 （股票代码：

002439

）、万达信息（股票代码：

300168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

值指数（简称

"AMAC

行业指数

"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银行协商

,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1日

股票代码：600674� � �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15-043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桐子林水电站1#机组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持股

48%

的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报告

,

雅砻江流域梯级开发项目桐子林水电站

1#

机组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完成

72

小时试运行，投入正式运行。

桐子林水电站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境内，距上游二滩水电站

18

公里，距雅砻江与金沙江交汇

口

15

公里，是雅砻江下游最末一个梯级电站。桐子林水电站共安装

4

台

15

万千瓦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

组，总装机容量

60

万千瓦，与锦屏一级水电站联合运行设计多年平均发电量

29.75

亿千瓦时。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ST云网 公告编号：2015-195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通过债务重组的方式解决公司债违约问题。

公司债务重组工作正在积极有序的推进过程中，目前已经进入最终方案形成阶段。因公司债本金违约为全

国首例，涉及相关利益方较多，涉及相关法律法规复杂，公司已同相关各方多次沟通协调。由于最终方案尚

未完全确定，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公司债问题的解决尚需一些时间，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以及由此对债务重组带来的不利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ST

云网，证券代码：

002306

）将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债务重组有关事项，另外公司债券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已

暂停上市。公司将于每五个交易日发布停牌进展公告，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申请股票复牌并将及时刊

登复牌公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ST云网 公告编号：2015-196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相关事项的补充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期接到投资者问询反映，通过网络仍能查询到

上海爱猫对外招聘信息，与公司披露的

"

新业务发展停滞

"

表述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公司现作以下澄清：

一、三家新业务子公司目前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

6

月

4

日、

7

月

17

日成立北京爱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爱猫

"

）、

原深圳市爱猫新媒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中科云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

爱猫

"

）、上海爱猫新媒体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爱猫

"

），上述三家子公司主要负责集团公

司的新媒体、大数据业务。受公司

"ST

湘鄂债

"

违约，定向增发终止等因素影响，深圳爱猫、北京爱猫、上

海爱猫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8

日、

4

月

10

日、

4

月

16

日与员工签署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目前三家子公司都处

于停滞状态。

二、关于上海爱猫招聘事项的澄清说明

上海爱猫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与前锦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前锦网络

"

）签订了《上

海

<

无忧工作网

>

服务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前锦网络为上海爱猫提供为期

12

个月的职位发布和简历下载服

务。

2015

年

4

月

16

日，上海爱猫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后，仅保留必要的辅助岗员工留守，未与前锦网络联系

并及时撤销招聘信息所导致。目前前程无忧网站已无法搜索到上海爱猫的招聘信息。除此以外上海爱猫与

其他网站并无委托招聘服务合作，目前也无任何招聘活动。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澄清。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关于新增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为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陆金

所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5

年

10

月

21

日新增陆金所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市场基

金（

000379

）。

投资者可通过陆金所办理该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陆金所客服电话：

4008219031

，或登录网站

www.lufunds.com,

也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

线

400－800－4800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fund.pingan.com

了解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1日


